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全市民办

教育机构年检工作的预通知

各县(区)教体局、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

局教体办、市管民办学校：

根据《南昌市民办教育机构年检实施办法(试行)》，决

定开展 2022 年度全市民办教育机构年检工作。现将有关事

项预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校自查

1.自查时间

12 月 7 日之前完成。

2.自查要求

（1）开展自查。各民办学校按照《南昌市民办教育机

构年检实施办法(试行)》要求，认真开展自查。

（2）报送材料。一是对照评估体系进行自查的自评材

料，要求给出自评分及扣分原因；二是按照年检应提交的材



料清单汇总编制目录并装订成册。若所属教育主管部门开展

了年度财务审计，学校可不用提交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书》。

二、实地评估

1.评估时间

各县(区)教育行政部门实地评估时间最晚不超过 2023

年 1 月底。市管民办学校从 12 月中旬开始评估，具体时间

另行通知。

2.评估程序

(1)听取年度工作简要汇报；

(2)依据评估指标体系现场查看校园校舍及设施设备等，

审核佐证材料，随机听课、问询师生、问卷调查等。

(3)反馈评估情况。

三、结果公示

市教育局将于 2023 年 3 月之前公示市管民办学校年检

结果。各县区教体局于 2023 年 3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并将各

民办机构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报市教育局备案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各民办教育机构要高度重视年检工作，安排专人负责，

积极配合做好实地评估各项工作。此外，高质量“班班通”

达标情况将作为重点考核内容，并将视情况作为“一票否决”

指标。请相关学校加快建设落实到位。

2.年检实地评估工作一切从简，严格执行相关纪律要求。



评估过程中一旦发现学校存在弄虚作假及其他违规违纪行

为，学校当年年检视为不合格，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附件：1.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印发《南昌市民办教育机构

年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2.《南昌市市管民办中小学校年度办学水平评估

指标体系》(修订)

3.《南昌市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年度办学水平评估

指标体系》(修订)

4.《南昌市校外培训机构年度办学水平评估指标

体系》

5.《南昌市民办幼儿园年度办园水平评估指标体

系》

6.《南昌市民办教育机构登记表》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2 年 11 月 28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

